
遂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遂宁市交通运输局遂  宁 市 水 务 局
遂 宁 市 监 察 局
关于印发《遂宁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

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修改条款》的通知

各县（区）发改委、住建局、交通局、水利局、监察局，各相关部门：

按照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全市国家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招标实施电子评标的通知》（遂府办函〔2011〕253号）的要求，我市已于2012年3月1日起对全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招标实施电子评标。经过实践，《遂宁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试行）（适用于采用计算机评标系统评标的工程）》、《遂宁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试行）（适用于采用计算机评标系统评标的工程）》、《遂宁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水利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试行）（适用于采用计算机评标系统评标的工程）》三个范本部分条款理解有歧义或不太完善。经研究，现对《遂宁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修改条款（适用于采用计算机评标系统评标的房建及市政、水利及交通工程）》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附件：《遂宁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修改条款（适用于采用计算机评标系统评标的房屋建筑及市政、水利及公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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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遂宁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修改条款

1、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3.2条“计划工期：    日历天”修改为“计划工期：    日历天（每月均按30天计算）”；
2、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3.3条“质量要求”固化为“合格”；

3、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4.1条“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修改为“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该条内容的真实性由项目业主和监督部门在中标公示期间核实判定）”；

4、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4.1条“（1）主要人员（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其他主要人员）应是投标人本单位人员，并按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的“主要人员简历表”要求填写和提供相应证明、证件的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修改为“主要人员（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其他主要人员（施工员、质检<量>员、安全员））应是投标人本单位人员，并按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的“主要人员简历表”要求填写和提供相应证明、证件的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

5、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4.3条“限制投标的情形”修改为“限制投标的情形（该条内容的真实性由项目业主和监督部门在中标公示期间核实判定）”；

6、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3.1.2条“投标人需按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中资格审查文件表格格式要求加盖鲜章和（或）签字，然后将原件扫描添加到《遂宁市建设工程技术标投标书编制系统》中，该章有关资格审查文件另有特殊要求的除外(原件备查)。”修改为：“投标人需按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中资格审查文件表格格式要求将原件扫描添加到《遂宁市建设工程技术标投标书编制系统》中，该章有关资格审查文件另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7、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3.4.1条“投标人应将银行进账单或年度投标保证金收讫证明、公司基本账户开户行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司鲜章，然后将原件扫描添加到《遂宁市建设工程技术标投标书编制系统》中。”修改为：“投标人应将银行进账单或年度投标保证金收讫证明、公司基本账户开户行许可证原件扫描添加到《遂宁市建设工程技术标投标书编制系统》中。”；

8、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4.1.1条“将刻录好的投标文件光盘（一式两份）分别密封在两个密封袋中，将密封好的投标文件统一密封包装在一个外密封袋中，每一个包装袋都应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单位章（鲜章）。”修改为“将刻录好的投标文件光盘（一式两份）分别密封在两个密封袋中，将密封好的投标文件统一密封在一个密封袋中，每一个包装都应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单位章（鲜章）。”；

9、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0.1条“招标人支付”修改为可选择项“□招标人支付  □中标人支付” ；

10、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0.6条“招标人支付给中标人的预付款一般不少于建设项目当年投资额的10%；进度款按规定支付，额度一般不少于已完工程造价的80%。如招标人不按要求支付预付款和 进度款的，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具体由专用合同条款约定。”修改为“按国家有关规定在合同中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具体由专用合同条款约定。”；

11、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0.14条“投标文件的真实性要求”修改为“投标文件的真实性要求（该条内容的真实性由项目业主和监督部门在中标公示期间核实）”；

12、原投标人正文第1.4.3条“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修改为“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该条内容的真实性由项目业主和监督部门在中标公示期间核实判定）”；

13、原投标人正文第3.1.2条“投标人需按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中资格审查文件表格格式要求加盖鲜章和（或）签字，然后将原件扫描添加到《遂宁市建设工程技术标投标书编制系统》中，该章有关资格审查文件另有特殊要求的除外(原件备查)。”修改为：“投标人需按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中资格审查文件表格格式要求将原件扫描添加到《遂宁市建设工程技术标投标书编制系统》中，该章有关资格审查文件另有特殊要求的除外(原件备查)。”；

14、原投标人须知正文第4.1.1条“将刻录好的投标文件光盘（一式两份）分别密封在两个密封袋中，将密封好的投标文件统一密封包装在一个外密封袋中，每一个包装袋都应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单位章（鲜章）。”修改为“将刻录好的投标文件光盘（一式两份）分别密封在两个密封袋中，将密封好的投标文件统一密封在一个密封袋中，每一个包装都应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单位章（鲜章）。”；

15、原投标人须知正文6.4条投标人重大偏差 6.4.1——6.4.30内容修改为：

6.4.1投标函未满足第八章“投标函”要求的；

6.4.2工期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3.2条的；

6.4.3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4.1条的：

6.4.3.1 项目负责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4.1条的；

6.4.3.2技术负责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4.1条的；

6.4.3.3 其他人员（施工员、质检<量>员、安全员）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4.1条的；

6.4.3.4 其他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4.1条的（该条内容由项目业主和监督部门在中标公示期间核实判定）；

6.4.4是否联合体投标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4.2条的；

6.4.5限制投标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4.3条的（该条内容由项目业主和监督部门在中标公示期间核实判定）；

6.4.6分包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11条的；

6.4.7偏离未满足投标人须知1.12条的；

6.4.8资格审查文件未满足投标人须知3.1.2条的：

6.4.8.1  资格审查文件目录中一、二、三、四、九的文件之一未满足投标人须知3.1.2条的；

6.4.8.2  资格审查文件目录中五、六、七、八的文件之一未满足投标人须知3.1.2条的（该条内容由项目业主和监督部门在中标公示期间核实判定）；

6.4.9投标有效期未满足投标人须知3.3.1条的；

6.4.10投标文件格式未满足投标人须知3.7.1条的：

6.4.11低于成本报价满足投标人须知10.3条的；

6.4.12投标人拒不按照评标委员会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说明、补正的；

6.4.13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商务标书上电子签名的造价人员与其他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商务标书上的电子签名的造价人员为同一人的；

6.4.14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人投标的；

6.4.15投标人的清单和招标文件清单不一致的；

6.4.1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台电脑编制的；

6.4.17技术标标书“施工组织设计”部分明显不符合技术规范、技术标准的；

6.4.18采用综合评估法时，技术标标书“施工组织设计”部分采用“暗标评审”出现投标人的名称、标识或能够识别投标人的标记和内容的；

6.4.19材料暂估价未按招标人在其他项目清单中列出的单价计入综合单价的；

6.4.20投标文件中各电子标书未加签有效的投标人机构CA数字证书、法定代表人个人CA数字证书；或者技术标部分未另外加签有效的投标人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建造师）个人CA数字证书，商务标部分未另外加签有效的注册造价人员个人CA数字证书的；

6.4.2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的；

6.4.22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错漏之处一致的；

6.4.2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或者报价组成异常一致或者呈规律性变化的；

6.4.2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机构成员出现相同人员的。

16、原投标人须知正文附件七：电子投标文件编制及报送要求第2条“应将刻录好的投标文件光盘（一式两份）密封在密封袋中，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单位章（鲜章）。密封袋上应写明的内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要求。”修改为“将刻录好的投标文件光盘（一式两份）分别密封在两个密封袋中，将密封好的投标文件统一密封在一个密封袋中，每一个包装都应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单位章（鲜章）。”；

17、原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方法附件四：项目管理机构评审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说明“1、招标人必须明确每项评审内容是否合格的判定标准，评标专家以此对每项评审内容进行定性评审，本项评审由评标委员会集体讨论确定，并由评标组在评审结果栏内用“√”、“×”表示。”修改为“1、招标人必须明确每项评审内容是否合格的判定标准，评标专家以此对每项评审内容进行定性评审，并由评标专家在评审结果栏内用“√”、“×”表示。”；

18、原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方法附件五：项目管理机构评分表（综合评估法）说明“2、评标委员会经集体讨论确定投标人每一项评审内容的分值，由评标组长负责进行打分。”修改为“2、评标委员会经集体讨论确定投标人每一项评审内容的分值，由评标专家负责进行打分。”；

19、原投标文件第八章投标函正文“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            标段施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拾（亿）    亿     仟（万）    佰（万）    拾（万）   万   仟  佰  拾   元（¥       ）的投标总报价，工期        日历天，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工程，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工程质量达到              。”修改为“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            标段施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商务标总报价为投标总报价，工期        日历天，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工程，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工程质量达到              。”；

20、原投标文件第八章投标函正文“3．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      ）。”修改为“3．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万元或年度投标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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